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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●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判决已生效 

●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●涉案金额：货款 80,829,430.85元、逾期付款损失 5,010,829元 

●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鉴于诉讼尚在执行过程

中，因此公司目前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

 

一、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

1、案件当事人 

原告：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陈昊山、赵金泉，山西硕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

被告：国电电力海隆（大连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顾延超，辽宁群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

2、案件金额：货款 80,829,430.85元，逾期付款利息 5,010,829

元，及至欠款清偿之日的利息。 

3、案件基本情况 

公司与被告分别于 2014年、2015年、2016年签订了煤炭买卖合

同及补充协议，约定被告向公司购买动力煤，数量以实际交货数量为



准，双方协商按月定价，以双方盖章确认的价格确认函作为结算依据。

其中第七条 7.1约定，双方同意离岸平仓船板交货以装船完毕时间为

准，按每一船煤为一批次进行结算。7.2条约定公司凭有效的水陆货

物运单及质量检验化验单等向被告进行煤款结算。被告在收到公司送

达的有效凭据和符合税务部门要求的增值税发票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向公司支付全部货款。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，被告欠公司煤款

46,495,835.72 元。2015 年 7 月 30 日、2016 年 3 月 24 日，被告分

别出具承诺书和合作还款计划书，承诺今后的煤炭买卖合作中，装船

之前预付 120%的煤款，其中多支付的 20%用于偿还以前所欠煤款。但

被告并未兑现承诺。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，被告欠公司煤款

80,829,430.85元。 

4、本次诉讼请求 

公司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公司货款

80,829,430.85元；2、依法判令被告赔偿自 2015年 6月 22日至 2017

年 4月 21日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 5,010,829元；并赔偿自 2017

年 4 月 22 日至欠款清偿之日以 80,829,430.85 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

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上浮 40%计算出的利息损失；3、诉讼

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5、事实与理由 

2014 年 3 月 12 日、2015 年 3 月 29 日公司与被告签订了《年度

煤炭买卖合同》，同日又签订了《年度煤炭买卖合同补充协议》。根

据以上合同约定，公司为卖方将煤炭出售给被告，由被告支付货款。

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，但被告没有按照《年度煤炭买卖合同》第



7.6条约定，在收到公司交付的增值税发票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公

司支付货款，拖欠公司巨额煤款。截止 2017年 3月 31日被告欠款累

积高达 80,829,430.85 元拒不支付。由于被告长期拖欠货款拒不支

付，导致公司背负银行巨额利息为被告供货，给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

损失，被告依法应当赔偿逾期付款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。故公司提

起诉讼，依法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 

二、诉讼判决情况 

此案在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

已审理终结。近日，公司收到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《民事判

决书》，判决如下： 

被告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公司煤款 80,829,430.85元、逾

期付款损失 5,010,829元（逾期付款损失计算至 2017年 4月 21日，

2017年 4月 22日之后的逾期付款损失，以 80,829,430.85元为本金

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上浮 40%计算至货款还清之

日）。 

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 253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
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471,001元由被告负担。 

三、案件执行情况 

被告在规定期限未提出上诉，本案一审判决已生效，尚处于执行

过程中。 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

鉴于诉讼尚在执行过程中，因此公司目前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

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。根据事项进展情况，基于谨慎性原则，

2016年度公司已对该笔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588.97万元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


